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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BE_8B_E4_B8_93_E4_c67_472509.htm 一、《税法》课程的

知识体系与重点章节安排 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法律专业本

科)的《税法》课程，是一门应用经济类课程。其研究的主要

内容是中国现行的主要税收法律制度。这些税收法律制度是

国家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法律系学生必须要掌握

的内容之一 《税法》课程的内容由三部分组成，即税法的基

础知识；中国现行税收法律制度和税收征收管理法。 第一部

分主要讲解了税法的基础知识。对于研修《税法》的学生来

讲，这部分内容是学生准确理解税收法律条文的基础，没有

这部分内容的铺垫，学生不但对我国税法缺乏一个整体、全

面的认识，而且会对许多税法内容难以理解和记忆。所以，

学生对这部分内容决不可忽视。也正因为此，历届考试题都

会涉及这部分内容。2004年4月份的考题中，30分的单项选择

题中有关这部分内容的占6分；在10分的多项选择题中也占6

分；在12分的简答题中占4分；而12分的论述题就出在这部分

。2004年7月份的考题中，40分的单项选择体中有关这部分的

内容有4分；10分的多项选择题中有4分，而15分的简答题中

有10分。 《税法》的第二部分是本课程的主要内容，这部分

较为详细地介绍了我国现行的主要税收法律制度，包括流转

税、收益税、财产税、资源税、行为税等税收法律制度。从

政府组织税收收入的角度讲，这些税种的重点安排分三个层

次：第一层次为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第二个重点层次是营

业税和消费税；第三个重点层次是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



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从课程讲授和考题分之排列看，其重

点章节的层次安排与此基本相同。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不但

必然出现在选择题和案例分析题中，而且，间或会出现在简

答题和论述题中，并且占的分值很大。消费税和营业税在选

择题中多有涉及，间或案例分析题也会涉及。外商投资企业

所得税的税收优惠(尤其是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的税收优惠和

退税问题)和个人所得税也是重要的考察内容，这两个税种主

要在计算题中出现。 第三部分介绍了税收征收管理法、税务

行政法制和税务代理的主要内容，其中税收征收管理法是重

点。这部分内容既可以通过选择题、简答题的形式考查，也

可以通过与具体税种结合在案例分析题中考查。 二、《税法

》课程的学习方法 在税法教程的学习过程中要注意以下一些

学习要求和方法，这样有助于你快速、牢靠、全面地掌握课

程知识。 第一，全面系统地通读教材。尽管我们前面讨论了

《税法》课程的重点章节安排，但历次考题的考察范围是比

较广的，除6个重点章节外，其他各章节的知识点占考试总分

的近20%，所以，小题的分数丢多了，最后的成绩也不会好

。所以，考生在学习时首先要全面、系统地掌握课本知识。 

第二，抓住重点，强化记忆。教材中的重点和各章节中的重

点在大纲中都给予了说明，讲课过程中也给出了具体说明。

学习中一定要抓住重点，三个层次重点章节的知识点占考题

分值的50%左右。 第三，充分利用对比的方法学习和记忆各

税种的法律制度内容，这样做得好处是便于记忆，可以有效

增强学生的辨别能力和判断能力，对提高单项选择题和多项

选择题的正确率有帮助。同时可以提高学生的计算能力以及

案例分析能力。如何运用对比的方法增强学习和记忆能力呢



？《税法》各税种的主要法律规定都按照相同的结构安排：

纳税人课税客体税率应纳税额计算纳税义务发生事件纳税期

限纳税地点起征点减免规定。这方便学生对比各税种之间的

同异，有利于学生的相关内容的分析和记忆。 第四，活学活

用和综合运用所学知识。运用法律知识解决实际问题是学习

本课程的最终目的，所以，考题中分值最重的项目就是最后

的案例分析题。在学习过程中，考生要注重理论联系实际。

同时，注重知识点之间的相互结合，如增值税、消费税、营

业税、关税、税收征收管理等彼此之间的综合运用。 三、当

前税制改革内容与考试应对 当前，中国正在进行新一轮的税

法改革。这一轮改革涉及的税种多，并且所改的内容或正在

讨论改革的内容都意义深远，所以，考生对此不能无视。一

般来说，成人考试的考题不会考尚没有成文生效的法律规定

，故学生应当重点关注主要税种的业已成文生效的法律规定

。教材后有关自学方法指导也明确提到：注意教材出版之后

、考试之日6个月以前颁布的与教材有关税收法律和修改有关

税收法律的决定。 符合教材要求注意的税法改变内容大致如

下： 有关增值税改革的主要内容： 第一，增值税转型 中央为

克服生产型增值税不利于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和资本有机构成

高行业发展的弊端；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同时也是为今

后全国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积累经验，2004年9月14日颁布了

《东北地区扩大增值税抵扣范围若干问题的规定》的通知。

该《规定》规定黑龙江省、吉林省、辽宁省和大连市从事装

备制造业、石油化工业、冶金业、船舶制造业、汽车制造业

、农产品加工业产品生产为主的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自2004年7

月1日以后，可对其购进(包括接受捐赠和实物投资，下同)固



定资产；用于自制(含改扩建、安装，下同)固定资产的购进

货物或应税劳务；通过融资租赁方式取得的固定资产，凡出

租方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融资租赁业务征收流转税问题

的通知》的规定缴纳增值税的；为固定资产所支付的运输费

用中所含的增值税进项税款进行抵扣。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